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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
基金转换、基金定投业务及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

管理人”）与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中期期货”）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本基金
管理人决定自 2021 年 12 月 15 日起， 通过方正中期期货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
金，并开通基金转换、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基金定投”）业务及费率优惠，具体公告如
下：

一、新增代销基金
基金代码 产品名称

001298 金鹰民族新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853 金鹰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005885 金鹰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210003 金鹰行业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14 金鹰元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014336 金鹰元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二、投资者可在方正中期期货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投等业
务，相关规则遵照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以及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产品资料概要
等法律文件。

三、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赎回（含转换转出）金鹰民族新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时，本基

金管理人将对每笔基金份额年化收益率超过 5%的部分，按 15%的比例计提附加管理费，有关
附加管理费收取原则与计提方法的约定详见《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

2、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3、转换不适用基金：对于本基金管理人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以及中登系统基金不支持与其

他基金之间相互转换；对于同一只基金不同份额之间不支持相互转换。
4、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在方正中期期货的申购、定投费率折扣最低不低于 1 折，方正中

期期货在此基础上实施的费率优惠活动本基金管理人不再进行限制， 投资者通过方正中期期
货申购、定投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适用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定投费率以方正中期
期货公布的费率优惠活动为准。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

5、本基金管理人其他基金如新增方正中期期货为代销机构，将同时开通基金转换、基金定
投及费率优惠，我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方正中期期货
客服电话：400-880-2277
网址：www.founderfu.com
2、本基金管理人
客服电话：4006-135-888
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中国证

监会对基金募集的注册或核准，不代表对基金收益和风险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基金定投并不
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有风险，决
策须谨慎。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
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
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投资者购入基金时，投资者应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货币市场基金、ETF 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品种或情形除外。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
蓄，基金投资人投资于基金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5 日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达装备”、“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711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数量为18,200,000股， 发行价格为28.12元/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8,200,0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根据《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2月1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南
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808

末“5”位数 77343

末“6”位数 071631、271631、471631、671631、871631

末“7”位数 5897041、7897041、9897041、1897041、3897041、2430809、7430809

末“9”位数 113802675、226455873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超达装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36,4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超达装备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公告的《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2021年12月15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
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5日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庭信息”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2,315.56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495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或“国
金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315.56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69.89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1.2390 万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2.64%，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86.09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663.871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3.81%；网上发行数量为 590.4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 26.19%。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2,254.321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根据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1,063.56703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股份的 20%（向上取整
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450.9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2.971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3.8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41.3500 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6.19%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59411050%，有效申购倍数为 6,273.09084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2021年 12 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2021年 12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
到账。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不同配售对
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
金证券光庭信息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
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61.239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64%。
综上，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61.23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64%。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286.0950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1年 12月 10 日（T-1 日）公告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
《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
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7日（T-4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

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国金证券光庭信息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12,390 42,799,937.10 12个月

（三）战投回拨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47.3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5.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对象仅有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对象
数量为 61.23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64%。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86.095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四）限售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1〕21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
14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
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年 12月 1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33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26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
数量为 3,727,1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配售
比例

A类 投 资 者 （公 募 产
品 、社保基金、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
险资金）

2,136,140 57.31% 8,519,146 70.23% 0.03988103%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 8,840 0.24% 31,527 0.26% 0.03566403%

C类投资者 1,582,150 42.45% 3,579,037 29.51% 0.02262135%
合计 3,727,130 100% 12,129,710 1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2,400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8826138、021-68826123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 月 15 日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庭信息”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2,315.56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495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2021年 12 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2 月

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852
末“5”位数 62996，82996，02996，22996，42996
末“6”位数 205499，405499，605499，805499，005499，465525，715525，965525，215525
末“7”位数 4461468，6961468，9461468，1961468
末“9”位数 093202562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光庭信息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0,82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光庭信息 A股股票。

发行人：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 月 15 日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禾迈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2021年7月30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569号文同意注
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禾迈股份”，扩位简称为“禾迈股份”，股票代码为“688032”。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或“中信证券”）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557.80元/股，发行数量为1,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15.00%，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73.5151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7.35%，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76.4849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71.4849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4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55.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52%。

根据《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722.5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即92.6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78.8349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62.4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47.6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37.5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2月13日（T+2日）结束。 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禾迈股份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禾迈股份员工资管计划”）组成，各战略
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00, 000 2.00 111, 560, 000.00 - 111, 560, 000.00 24

2 禾迈股份员工资管计划 535, 151 5.35 298, 507, 227.80 1, 492, 536.14 299, 999, 763.94 12

合计 735, 151 7.35 410, 067, 227.80 1, 492, 536.14 411, 559, 763.94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825,11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75,848,031.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51,38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63,343,668.6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788,34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228,741,072.20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6,143,707.8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1年12月14日（T+3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555号东怡大酒店三楼丁香3厅主持了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7

末“4”位数 095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禾迈股份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4,084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
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409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为6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464,195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
的8.02%，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01%。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 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
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651,387股，包销金额为363,343,668.60元，包销股份数量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7.0307%，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
总规模的比例为6.5139%。

2021年12月1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
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
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3835518

发行人：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5日

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旺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2,396.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3563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396.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7.12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19.8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13.1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82.8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2,396.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凯旺科技于2021年12月14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凯旺科技”股
票682.8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2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2月1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2月16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
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
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
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594,79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73,458,600,000股，配号总数为146,917,200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4691720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757.64809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20%（479.20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233.9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62.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58191144%，申购倍数为6,321.46637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12月1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

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2月16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5日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南模生物”、“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46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
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949.09 万股，占发行后
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92.363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159.726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97.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12 月 16 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5 日

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

年１２月１６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

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明月镜片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１０１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３，４３４．１４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３，３５８．５４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明月镜片所属
行业为“专业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３５）。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４２．６１倍（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请投资者决
策时参考。 本次发行价格２６．９１元 ／股对应的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５６．９７倍， 高于中证指数公司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
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
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３日股票收盘价
（欧元 ／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前ＥＰＳ
（欧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前

ＥＳＬＸ．ＰＡ 法国依视路国际 １７９．８２ ２．２７９２ ７９．７１
平均值 ７９．７１

数据来源：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数据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Ｔ－３日）
注１： 由于法国依视路国际未在年报中披露非经常性损益， 故ＥＰＳ采用

２０２０年归母净利润除以最新总股本， 即２０２０年扣非前ＥＰＳ＝２０２０年归母净利
润 ／ Ｔ－３日总股本；

注２：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３：《招股意向书》披露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为旗天科技、视科新材和法国

依视路国际，其中：视科新材尚未上市，旗天科技２０１８年末出售眼镜镜片业务
相关资产与负债， 整体向金融科技服务公司转型，２０１９年眼镜行业收入仅占
全年收入的１．６９％，已不具有可比性，故上表采用依视路数据测算。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银杏路９号
联系人：曾哲
电话：０２１－５２９７ １８８６
传真：０２１－５２９７ １８８２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郁建、李正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２４层
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 ３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２３１５ ３５００

发行人：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１，６６６，６６８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５５６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２，１６６．６６６８万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８，６６６．６６６８万股。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６．６６６６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且认购金额不超过３，２４５．００万元；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或有 ）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预计为１０８．３３３３万股 ，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５．００％（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
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２，８９１，６６９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５，５２５，０００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１日（Ｔ＋２）
刊登的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周四）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中证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及相关资料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９日（Ｔ－６日）披露于六家网站（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